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

             通過學位考試申請畢業申請書       (105-1啟用) 

申請畢業 

學年學期 
     學年度   學期 學制 

□ 碩士班 □ 碩士學位學程 

□ 博士班 □ 博士學位學程 

□ 碩士在職專班 

系所(學程)  學  號  

中文姓名  
英文姓名 

製作英文畢業證書 

 

 

聯絡電話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

事由：  

學生於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保留學位考試成績，現因  

 系(所、學程)畢業規定(英檢、發表或點數…)已通過。  

 修畢教育學程學分。  

 學海交換生研修結束。 

 論文修改完成。 

 其它(請簡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學 生 簽 章  
指 導 教 授 

簽 章 
 

系 （ 所 、 學

程 ） 承 辦 人  
 

系 (所、學程 )

主 任  

簽 章  

 

註  冊  組

(進 修 教 育 組 )  

承辦人 

教  務  長   
組長 

1、 依本校「修讀碩、博士學位學生注意事項」第 17 點規定「已通過論文口試且完  成應

修課程研究生，論文修正或畢業條件門檻未能如期完成者，若於修業年限內完成，得

簡化其學位考試重新申請之程序。」 

2、 學生如欲申請畢業離校，請於當學期規定期限（第 1 學期：10/1~10/31 止；第 2 學期

4/1~4/30 止）前完成申請程序，並送交教務處註冊組，做為學籍處理及畢業證書製作

相關事宜 

3、 第一學期畢業者須於 1月 31 日前，第二學期畢業者須於 7 月 31日前完成離校程序。 

105.11.1編  


